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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第 37次行動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2月 29日 (星期四)下午 15時整 

貳、 地點：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5 樓會議室 

參、 主席：張縣長麗善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計畫處王妙心 

伍、 主席致詞：  

一、各位貴賓、同仁早安，首先感謝今日與會貴賓林深議員、許

留賓議員、顏嘉葦議員代表鄭庭淳助理、麥寮鄉代理鄉長邱

良閱及公所團隊、麥寮鄉民代表會、麥寮鄉農會、麥寮鄉縣

政顧問、許志豪貴賓、麥寮鄉各村村長與各社區發展協會、

青溪婦女協會…等關心麥寮地區之貴賓共同撥冗參加此次會

議。 

二、 今日率領縣府團隊來到麥寮鄉公所召開第 37次行動主管會

報與鄉親進行面對面交流，一同關心地方產業、交通、農業、

建設等議題，並進而討論麥寮重大建設與發展，希望透過各

方集思廣益，讓麥寮鄉建設及發展能更上一層樓，而縣府也

將持續與公所及中央等各單位積極攜手合作，大力推動麥寮

地方重大建設，以提升麥寮鄉的生活品質，打造宜居鄉鎮 

三、 在此麗善再次感謝與會各貴賓撥冗參加今日會議！ 

 

陸、 專題報告: (詳如簡報；略) 

一、新訂麥寮綠色產業科技加值園區（城鄉處） 

二、雲林縣麥寮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城鄉處） 

三、產業發展建設報告（建設處） 

四、麥寮地區重要交通建設報告（交工局） 

五、農業政策及相關規劃報告（農業處） 

六、麥寮衛生所興建進度(衛生局) 

 



第 2 頁，共 8 頁 

 

柒、 綜合討論 

一、 林深議員 

(一) 感謝縣府規劃及簡報，針對新訂麥寮綠色產業科技加值園

區是我們麥寮鄉期盼已久之藍圖發展，仍請縣府能繼續推

動並辦理。 

(二) 有關鄉村地區之整體規劃，由於六輕入駐致使本鄉人口快

速成長，進而面臨居住建地嚴重不足，迫使許多居民不得

已於農地上興建房舍導致違建而遭開罰，近來亦陸續收到

許多民眾陳情，仍請縣府儘速研議解決方案，俾利因應當

地居住需求，保障居民居住權益。 

(三) 針對麥寮港南公用碼頭之規劃，雖預計於 127 年完成，惟

目前尚未有具體執行興建規劃，仍請縣府能持續與中央立

委合作，共同努力推動該案進度，俾利能如期完工。  

(四) 近來由於申請土地改良行政程序過於冗長且繁複(需會縣

府各單位)，即使委由代書辦理，代書亦表示因程序過於繁

複而無法辦理完成，致使民眾無所適從，進而收到農業處

開立未申請土地改良罰單，仍請縣府農業處能儘速研議改

善方案，並向中央反映，俾利讓民眾可以順利完成申請程

序，以保障人民權益。 

(五) 目前台 78 限速為 100 公里，針對台 61 道路限速是否請縣

府研議提升至 100 公里。 

主席裁示： 

(一) 感謝林深議員對地方之關心及反映，有關麥寮鄉之重大建

設我們一定會持續大力推動，俾利提供鄉親最好的生活品

質及就業環境。另針對住宅用地不足方面，我們也將持續

納入都市及鄉村整體規劃辦理。 

(二) 有關人民申請土地改良之行政程序過於冗長一案，請農業

處儘速研擬程序簡化，必要時向中央反映修法，俾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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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權益。 

(三) 有關林議員建議台 61 限速提高至 100 公里一案，後續仍請

警察局洽交通部公路局研擬調整之可行性。 

二、 許留賓議員  

(一) 感謝縣府今日到麥寮召開行動主管會報，針對近來許多農

漁民持續陳情因土地低漥需改良而違反農地農用收到罰單

一案，由於其行政程序實在過於繁雜且冗長，仍請縣府相

關單位能儘速研議簡化方案，俾利解決民間困境，造福人

民。 

(二) 麥寮目前尚有三盛村、後安村、中興村、海豐村共四村因

非重劃區而無農水路之規劃，仍請縣府研議優先進行土地

重劃方案，俾利保障四村農漁民農作權益。 

(三) 目前麥寮鄉路段多為時速 40 公里，容易致使用路人超速而

遭開罰並扣牌照半年，對人民來說過於嚴苛且影響生計，

仍請縣府相關單位能研議是否提高限速或向中央反映修

法，俾利造福民眾。 

主席裁示： 

(一) 感謝許議員對地方之關心，有關土地改良違反農地農用部 

分，因中央法規規定，致使縣府無法調整，後續將持續請

農業處儘速研擬簡化程序，並儘速向中央反映地方心聲，

俾利保障鄉親權益。 

(二) 有關三盛村、後安村、中興村、海豐村尚無農地重劃之規

劃，後續請地政處儘速至地方了解現況，並協助其改善，

俾利解決農民務農困境。 

(三) 針對民眾反映道路限速過低問題，後續請警察局與地方共

同會勘，針對非易肇事路段或較為安全之道路研擬提高限

速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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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麥寮鄉民代表會韓青山主席   

(一) 感謝縣長帶領縣府團隊來麥寮召開行動主管會報，近來麥

寮雖因六輕進駐而帶來繁榮，惟產業建設之發展腳步十分

緩慢，經費資源亦無法跟上，進而致使部分遊子降低回鄉

發展之意願；麥寮鄉有升格為市之潛能，卻只有鄉等級之

資源能運用，在此期盼縣府及公所能一同爭取資源，並加

速推動地方發展，俾利跟上鄉鎮發展速度。 

(二) 縣府應支持為國爭光的在地運動國手，針對國手相關獎勵

辦法，後續將提供給縣府，也請縣府相關單位能持續研議

精進並爭取教育資源，俾利培訓國手。 

主席裁示： 

感謝韓主席對麥寮及培養運動選手之關心，有關國手相關

獎勵辦法，後續仍請教育處納入相關規劃，俾利提供本縣國手

最專業的協助及資源。 

四、 貴賓許志豪先生  

感謝張縣長及縣府團隊今日於麥寮召開行動主管會報，針

對麥寮人口因六輕而攀升，但軟硬體設備卻持續不足，如麥寮

道路長期有交通阻塞情形而影響在地居民生活、多數場館已落

成卻無法使用…等，仍請縣長能持續帶領縣府團隊積極加速推

動各項重大計畫，俾利解決地方長期沉痾，並造福鄉親。 

主席裁示： 

感謝許貴賓對地方之關心，有關麥寮重大建設及發展，我

們一定會與各單位攜手努力推動，以造福麥寮鄉親。 

五、 麥寮鄉民代表會張俊生代表 

(一) 針對聯 1 道路(台 61 交流道至台塑六輕路段)，因長期使用

路面已破損，請縣府與台塑共同研議改善方案，俾利保障

用路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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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縣道 153，因路面極度凹凸不平，容易造成行車危險，

仍請縣府針對路基研擬徹底改善方案，俾利保障鄉親用路

安全。 

(三) 麥寮鄉因聯外道路不足而產生交通瓶頸，仍請縣府儘速執

行，俾利改善當地交通及行車安全。  

(四) 感謝縣長及縣府團隊大幅改善濁水溪揚塵及農水路鋪設，

未來仍請縣長及縣府團隊能持續向中央爭取資源，俾利提

升麥寮鄉親居住品質。 

主席裁示： 

感謝張代表對麥寮的關心，有關麥寮交通及道路部分，仍

請交通工務局儘速向地方了解，必要時至地方辦理專業評估及

說明會，俾利改善當地道路品質及交通情形；另針對濁水溪揚

塵改善我們也將持續向中央爭取資源，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六、 林新發縣政顧問 

麥寮雖然人口有成長，惟後安社區及海豐社區因國有地規

劃問題，許多年輕人因無建地可以蓋房子，迫使村民僅能向外

發展，讓當地人口不斷外流，仍請縣府能研議改善方案，俾利

讓鄉親能在故鄉安心居住並發展事業。 

主席裁示： 

感謝林縣政顧問反映，目前城鄉處已納入鄉村地區規劃整

體規劃發展，惟相關行政程序仍需時間，仍請鄉親耐心等待。 

七、 貴賓許義勇先生(前鄉民代表)  

(一) 由於麥寮鄉農水路系統較不發達且阻塞，致使農民務農困

苦，仍請縣府能研議改善方案，俾利解決農民務農困境。 

(二) 由於麥寮目前尚有用電戶已過世卻無法更正戶名，仍請縣

府協助與台電協調，俾利更正用電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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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有關農水路系統部分仍請地政處協助改善；另針對用電戶

名變更，仍請建設處儘速代為向台電反映，俾利保障用戶權利。 

八、 麥寮鄉民代表會吳明宜代表 

目前麥寮鄉時常因土地重測而致使界線位移產生紛爭，仍

請縣府相關單位能逐一盤整並研議因應方案，俾利解決區域紛

爭，以真正加速都市計畫之腳步。 

主席裁示： 

有關土地重測致使界線位移一案，後續仍請地政處儘速盤

整，並請城鄉發展處協助解決紛爭，俾利保障人民權益。 

九、 麥豐村吳子瑋村長(同麥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一) 麥寮鄉長期有用電問題並時常有跳電情形發生，其台電相

關改善措施亦無真正落實，仍請縣府儘速與台電研擬解決

方案，並務必要真正落實，俾利保障人民用電權益。 

(二) 針對雲 2 跨海大橋工程完成後將帶來許多車潮，其中針對

豐安路及中山路交叉路口將湧入上下班車潮，可能致使庄

內中山路 437 巷產生嚴重阻塞，仍請縣府協助研擬相關交

通配套措施，俾利保障鄉親生命安全 

主席裁示： 

感謝許村長之反映，有關麥寮鄉用電問題，仍請建設處儘

速與台電共同研擬改善方案，俾利保障用電穩定；另針對跨海

大橋完工後所帶來之交通阻塞，後續仍請交通工務局儘速研擬

相關配套措施，俾利保障鄉親生命安全。 

十、 雷厝村林秋城村長 

目前麥寮雷厝村無光纖網路設備，仍請縣府協助向中華電

信反映，俾利改善網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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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由於疫情影響，目前縣府已針對偏遠無網路部分進行改

善，以提供學童在家視訊就學，另針對村長所反映雷厝村無光

纖網路設備一案，後續仍請計畫處協助向中華電信反映，俾利

造福在地鄉親及學子。 

十一、  青農(林佳樺) 

(一) 目前食農教育法剛通過，想請問縣府是否可於農地旁邊合

法興建食農教育之場域及周邊配套設施(如廁所、用餐食堂

等)，俾利提供遊客最便利、最在地、最新鮮之遊程。 

(二) 有關農機具設施設備之補助，僅有補助農民三分之一，且

補助型號過於老舊，仍請縣府研擬提高補助額度及更新型

錄，俾利改善農民務農工具。 

(三) 農地設置初級加工皆需臨路，而漁業雖無此設限但有地段

及地號之限制，仍請縣府協助向漁業署研議可否像農地一

樣統合在一起，俾利提升農民務農便利性。 

主席裁示： 

感謝林小姐之反映，有關食農教育、農機具設施之補助…

等，仍請農業處儘速研擬因應方案，必要時向中央建議修法，

俾利反映地方農民心聲。 

捌、 主席裁示： 

一、 有關麥寮鄉交通瓶頸、產業建設、農水路、用電、土地改良

申請程序、道路限速…等問題，後續請縣府各相關單位儘速

至地方了解需求並研擬改善方案。 

二、 對於麥寮重大建設之發展，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並與公所等

各單位攜手大力推動，惟長遠大型計畫之執行尚需些許時

間，也請鄉親耐心等待，我們一定不負鄉親期盼，為麥寮鄉

打造更優質的居住與就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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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次感謝各位貴賓參與今日的行動主管會報。 

 

玖、散會(下午 17時 40分)      


